
本报记者 陶稳

大学毕业生小李在入职一家服务公司

时，签订了一份跟岗实践协议。一年后，实

践协议结束，小李认为自己已经是该公司的

正式员工，可公司却拒绝承认双方有劳动关

系。这份实践协议，算不算劳动合同？小李

到底是不是该公司的正式员工？

记者了解到，有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

时，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签订

其他类型合同的方式逃避用工责任。遇到

这种“套路”时，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护自身

权益？

“跟岗实践”算不算劳动关系

2022年 9月，应届毕业生小李正式入职

某服务公司。公司与小李签订跟岗实践协

议，明确约定其需参与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实践期至 2023年 9月。

协议强调，跟岗实践属于学习环节，公

司有权不发放补贴，却未对工资标准、社会

保险等核心内容进行明确约定。工作后，小

李按公司要求正常履职，公司正常发放工

资，但未给小李缴纳社保。

后来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小李请求确认

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未

签书面劳动合同的 2 倍工资差额。公司却

表示，协议并非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

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小李与该公司符合劳动

关系法定特征。公司提起上诉。诉讼中，公

司主张协议已具备劳动合同核心要素，应视

作正式合同，并以此拒绝支付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 2倍工资差额。

“这是一起典型的以签订实践协议之名

掩盖劳动关系之实的案例。”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程惠炳告诉记者，

“为规避劳动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一些

用人单位可能存在通过变更工资支付主体、

与劳动者签订实践协议、自由职业者协议等

方式，达到去劳动关系化的目的。”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

公司主张协议实质是劳动合同的说法并不

成立，原因包括：协议未约定工资标准、社会

保险，公司未给小李缴纳社保、也未按协议

约定为其缴纳团队意外保险；协议约定的课

程学习仅限于在校大学生，而小李入职时已

经毕业。

该案中，用人单位企图通过签订实践协

议否认劳动关系，在被法院认定存在劳动关

系后，又试图用这份实践协议替代劳动合同，

从而逃避支付应签未签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义

务。程惠炳在介绍该案的审理结果时说：“该

公司存在故意规避法律规定、逃避用人单位

法定义务的主观故意，最终维持原判。”

签了劳务合同实为劳动关系

记者采访发现，在劳动关系确认之诉

中，“签了劳务合同，算不算劳动关系”的诉

争也比较常见。

2022 年 8 月，小张入职某安保公司，担

任安检员，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合同对甲

乙方、合同期限、工作内容、月工资发放时间

等进行了约定，并要求小张遵守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接受工作考核。

2023年 8月，小张与安保公司的合同到

期终止，双方产生劳动争议。公司认为，双

方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并非劳动关系。小张却表示，双方虽签署的

是劳务合同，但实际为劳动关系，而非名义

上的劳务关系。

小张与公司究竟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

关系？北京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张与公

司签署的虽是劳务合同，但无法推翻事实劳

动关系的存在。

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季巧

士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应当具

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名称、身份信息，劳

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

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等事项。小张签署

的劳务合同虽然名称是“劳务”，但实质上包

含了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法院亦会考虑合

同内容的实质而非合同的名称，并结合其他

事实，判断其本质是否为一份劳动合同。

关于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分，北京

海淀法院法官助理于洁解释道，劳务关系和

劳动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劳务关

系通常是建立在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自然

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建立的法律关系，受

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属于私法范畴。劳动关

系则是指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

受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稳定关系。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减少用工成

本，选择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以掩盖真

实的劳动关系，从而规避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等法定义务。”于洁说。

应聘时签合同须区分不同情况

季巧士表示，有用人单位选择用“劳务

合同”“实践协议”等掩盖真实劳动关系，其

核心动机通常在于规避劳动法律法规规定

的用人单位义务和成本。“具体来说，包括规

避社会保险缴纳义务、支付加班工资的义

务、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和支付经济补偿金

或赔偿金的义务，以及规避工伤赔偿责任、

带薪休假和医疗期等福利待遇。”

关于应聘者如何判断应签劳动合同，还

是劳务合同，北京市盈科（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蓝文靖表示，应首先明确双方究竟是劳

务关系，还是具有人身以及经济隶属性的劳

动关系。如果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提供的劳动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存

在行政隶属关系，在此情况下，劳动者应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者从事的工作为临时性工

作，或其提供的服务不是企业业务的组成部

分，则可以签订劳务合同，如保洁工、钟点

工、保姆等。”蓝文靖说。

程惠炳认为，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与

大学毕业生签订实习、实践协议，意图规避

劳动关系，对此，应坚持“事实优先”原则加

以判断，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

件，如主体适格、工资由单位发放、从事单位

安排的工作、接受单位管理等，即可成立劳

动关系。

为避免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套路协议”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程惠炳建议，劳动者

在订立劳动合同时，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

确定入职的用人单位与合同主体相符；在入

职后应留意个人工资发放、社保缴纳情况，

确保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社保按工资基数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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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避责任，有用人单位通过签订“劳务合同”“实践协议”等方式，掩盖真实劳动关系

入职签合同，当心劳动合同“被化名”

公安部开展专项行动

依法打击危害国家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
本报讯 （记者周倩）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组织全

国公安机关开展“平安原野—2025”专项行动，依法打击

危害国家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此类犯

罪多发势头，全力护航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公安机关全面开展线索摸排，深入挖掘违法犯罪线索，

把花鸟文玩、集贸市场、野味餐饮店，候鸟主要分布区、迁飞

通道、驯养繁殖场所以及互联网交易平台作为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对危害国家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重拳出

击、露头就打，形成高压震慑态势。

处于鸟类等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的公安机

关建立健全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加强调查取证、案件侦办等

协作配合，对跨区域、系列性案件坚持上游下游一起打、源

头末端一起查，实施“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托

“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相关警种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切实打好整体仗、合成仗。

同时，公安部门加强与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的执法

联动，强化行刑衔接，进一步畅通双向移送通道。密切同

法院、检察院的沟通协调，加强疑难案件沟通会商，确保

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舆论效果的有机统一。

推动综合治理，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整治问题突出的重点

地区和行业，坚决铲除相关黑灰产业链条。推动配合有

关部门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充分发挥法律惩戒作用，防止

死灰复燃。

此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举报，营造

爱鸟护鸟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破除破除““障眼法障眼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②②

游客滑倒受伤 法院判景区担主责
本报讯 （记者陈丹丹）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游客在景区摔伤引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件作出判决，认定某旅游开发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承

担 70%责任，赔偿游客李某各项损失共计 16万余元。

2022 年 7 月 19 日，63 岁的李某与家人在某景区游览时，

意外摔倒受伤。经医院诊断，李某的伤情为胸椎骨折 T12、胸

椎棘突骨折 T11、重度骨质疏松。李某住院治疗 15 天，产生

医疗费等多项费用。李某认为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诉

至法院索赔 27万余元。

李某主张，事发前其身体健康，案发时景区内地面湿滑，

且事故发生地附近有多条小溪，游客均需越水而行，周围无任

何警示标志及防滑防护设施。

旅游开发公司称，已在购票页面、景区入口、道路沿线等

设置多处安全警示，并在案发后对李某开展救援和送医救治

等工作，已尽到安全警示和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

法律责任。此外，李某患有重度骨质疏松，未尽到必要的注意

义务，自身存在过错。

法院经审理及现场勘查查明，景区内部分道路为自然山

路，溪水流经区域的石头表面湿滑且无防护设施。景区虽设

有警示标牌，在明知或应知李某为老年人且无年轻人陪同

时，应负有更高的保障义务，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在接待李

某等年满 60 岁以上的游客后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过核实，亦

未及时劝阻，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没有注意防范危险的发

生。故旅游开发公司应对李某因摔倒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同时，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骨质

疏松仍参与具有一定危险的山区游览活动，且未采取相应安

全措施，自身亦需承担部分责任。

最终，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判定旅游公司承担 70%责

任，赔偿李某医疗费等共计 16 万余元；判定李某自行承担

30%责任。

吉林省高院联合多部门签署协作意见护航黑土地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黑

土地保护法》实施三周年之际，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人

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共同签

署《关于加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协作意见》），凝聚法治之力，筑牢黑土地保护屏障。

《协作意见》提出要建立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常态化协作机

制，形成协同共治的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保护新格局，构建信

息共享机制、交流研讨机制等 7项机制 17项具体措施。

其中，《协作意见》明确要建立司法协作机制，开展常态化

协作并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加强办案协助与多向咨询，对涉黑

土地违法犯罪和涉黑土地耕作功能修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重要事项等相关信息进行沟通交流，行政机关深入推进依法

行政，法院、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及时提出法律意见；建立多

元解纷机制，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化解涉

黑土地争议；建立修复协作机制，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在黑土

地修复环节加强协作配合，确保黑土地修复质量和生态功能

双达标，规范修复资金管理和使用。

据悉，吉林高院将与各协作单位持续深化协调联动，明确

责任分工，细化协作流程，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协作意见》各

项要求落地见效，让丰饶的“黑土粮仓”在法治的坚实护航下

永葆生机活力。

高温津贴发没发？用人单位要举证！
说 案G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唐袁秋

近期全国多地高温来袭，“高温津贴”的

话题受到关注。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

总额。”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主张高温

津贴的一些劳动争议中，有的劳动者诉求获

支持，有的被法院驳回。律师表示，此类劳

动争议中，用人单位需负主要举证责任，证

明其支付的高温津贴符合法定要求。

高温津贴诉求获支持

王某 2024 年 6 月受雇于重庆某建筑公

司，从事露天钢筋捆扎工作。公司以“提供

免费凉茶、藿香正气水”为由拒绝发放高温

津贴，并在王某多次索要后于当年 8 月底将

其辞退。

据重庆伟盟律师事务所蔡增针律师介

绍，其通过收集王某每日户外工作视频、2024

年 6 月至 8 月当地气象局高温预警记录共 32

天气温在 35℃以上，并调取考勤表，证明王

某高温日出勤率达 100%。

王某随后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并

提交证据，要求责令公司支付津贴，并申请

劳动仲裁，主张补发高温津贴以及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劳动仲裁委认定，公司未证明已采取降

温措施或支付津贴，须补发 900元并补偿 225

元；公司辞退王某违法应支付赔偿金 1.5 万

元 。 公 司 不 服 起 诉 后 ，两 审 法 院 均 予 以

驳回。

李某是重庆某食品厂烘焙车间操作工，

2024年 7月车间温度持续超 35℃。公司声称

“已装风扇，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

贴。李某因中暑就医后投诉至当地人社局

未果，委托律师起诉。

庭审中，李某提供了第三方检测报告

（争议期间实测温度 36~38℃）及证人证言，

推翻了公司关于“有效降温”的主张，并提交

李某中暑病历。而公司却未能提供车间温

度监测记录的证据。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 2024年 6~8月高温津

贴共计 900元。该案判决还促成当地人社局

开展专项检查，推动 5家企业补发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诉求被驳回

在高温津贴该不该发放的纠纷中，也有

劳动者起诉被驳回的情况。重庆垫江人冷

某是渝北区某物业公司保安，冷某称，作为

值守的门岗，应物业公司的要求，门岗室的

窗门不能关闭，造成室内外的温度一样，冷

某主张高温津贴。

法院审理认为，冷某的工作地点位于岗

亭内，且安装有空调，即使如冷某所称，工作

时岗亭的窗户须保持开启状态，但冷某没有

证据证明其工作场所的温度处于 33℃以上、

符合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法院判决驳回

了冷某的诉讼请求。

家住重庆市北碚区的吴某，是重庆某驾

驶培训公司教练员，其诉请公司欠付的高温

津贴。

法院认为，吴某作为教练员应当随车教

学，其工作场所主要在车内，车载空调可以

将车内温度降低到 33℃以下，某公司无需支

付其高温津贴。

【以案说法】

重庆伟盟律师事务所主任

陈卫东律师表示，在仲裁或法院

审理中，用人单位需负主要举证

责任，证明其支付的高温津贴符

合法定要求。若用人单位无法

提供清晰、有效的证据（如明确

标注的工资条、支付凭证），法庭

通常不会采信其观点，并可能判

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主张的

高温津贴。

实践中，有用人单位选择用“劳务合同”“实践协议”等替代劳动合同，其核心动机通

常在于规避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义务和成本。

专家建议，应坚持“事实优先”原则加以判断，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如

主体适格、工资由单位发放、从事单位安排的工作、接受单位管理等，即可成立劳动关系。

阅 读 提 示

一抢票软件被认定“不正当竞争”
本报讯 7月 2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召开涉文化领

域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其中包含一起

典型案例，是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案件。

案例显示，郑某通过网络店铺销售针对某票务平台 APP
的抢票软件用以抢购，法院审理认为，郑某销售抢票软件实质

是由软件代替人工方式为用户抢购平台的门票，该行为损害

了平台的竞争利益，也不属于技术创新的公平竞争，损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和长远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赔偿经济

损失 2万余元。

该院副院长曾进介绍，东城法院聚焦审判业务，培树典型

案件，向社会发布典型案例 20余个，多起案例入选最高法院、

北京法院典型案例。该院针对中轴线申遗成功后系统保护、

中医药活态传承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等问题形成调研

报告、学术论文 20余篇，积极服务领导决策，推动审判质效提

升。此外，该院还完善涉不可移动文物民事裁判规则梳理，推

动建立文物执法与文物司法保护有机衔接机制，积极参与文

化领域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任青）

8月4日，安徽省当涂县公安局江心派出
所民警来到巢马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施
工现场，开展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拧紧
工地“安全阀”。

本报通讯员 卫学超 摄

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拧紧工地“安全阀”


